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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登云股份”）于 2016 年

12月 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发来的《关于对怀集登云

汽配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537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深交所提出：公司股东长安基金－中信银行－长安－中信银行权益策略

1 期 2 号资产管理计划、国金证券－工商银行－国金工银量化恒盛精选 D 类 50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思考一号、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投·工银量化恒盛精选 A 类 10、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交银

盛通精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A 类 1期、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晨曦趋

势 1号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2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

金、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谷·思索 1 号阳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思考主板大宗交易新三板投资基金、台州思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7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3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思考 20 号 A6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1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2 全市

场策略证券投资、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3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

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5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等共

计 16个账户之间存在关联，疑似构成一致行动人。截至 2016 年 11月 30日，上

述 16个股东合计持股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3%。 

公司根据问询函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未



收到“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工银量化恒盛精选 A 类 10”的

回函，公司将在收到其回函后进一步公告。公司现将所有收到的回函情况说明如

下： 

一、国金证券－工商银行－国金工银量化恒盛精选 D 类 50 期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与上述其余 15 个股东之间、以及上述股东互相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

系 

回复：根据已收到的上述 15个股东的管理人回函，“长安基金－中信银行－

长安－中信银行权益策略 1期 2号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为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国金证券－工商银行－国金工银量化恒盛精选 D类50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思考一号”管理人

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交银盛通精选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A 类 1 期”管理人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金谷·思索 1号阳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为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思考主板大宗交易新三板投资

基金”管理人为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思考晨曦趋势 1号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2全市场策

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7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

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A13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

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6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1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2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思考 20号 A3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

考 20号 A15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为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回函原文如下：“长安-中信银行权益策略 1 期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全体委托人一致同意聘请浙江思考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该资管计划的投资顾问，并授权投资顾问向我司发送投

资建议。我司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相关约定审核投资顾问的投资建议，对于符合

法律法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建议，由我司亲自下达交易指令；对于不符

合法律法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建议，我司有权拒绝执行，而不受投资顾



问的影响。我司不存在由投资顾问直接执行投资指令的情形。我司不会与投资顾

问本身管理的产品或其担任投资顾问的其他产品谋求一致行动关系。我司未就该

资管计划与任何其他投资者签署涉及‘共同扩大能够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

量’的协议，未与任何其他投资者进行任何相关安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函原文如下：“我方（包括我方管理人及投资人，

下同）与上述《问询函》附件所列的其余 15个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回函原文如下：“我司在‘中融－思考一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思考一号）编号为2010201003000801的《信

托合同》、编号为2010201003000804的《投资顾问协议》等信托文件中未对思考

一号项下所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东表决权进行特别授权和约定，也没有就思考一

号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产品及其他公司、自然人谋求一致行动关系进行特别约定。

因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思考一号项目相关合同约定，思考一号项目与贵司问

询函中所列账户、公司及自然人均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回函原文如下：“华宝-交银盛通精选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A类1期（下称“本信托计划”）的投资管理采取委托人指令和受托人指令相

结合的方式。全体委托人一致同意并不可撤销地授权委托人指定代表指定授权代

表，由授权代表对信托财产的投资管理运作发出委托人指令；受托人接受并执行

授权代表所发出的有效的委托人指令，根据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行使受托人指令

权。信托计划成立至今，持有登云股份股票从未超过总股本的5%。我公司作为本

信托计划的受托人，与《问询函》附件所列的其余15个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回函原文如下：“我方（包括我方管理人

及投资人，下同）与上述《问询函》附件所列的其余15个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

动人关系，主要原因如下：（1）我方及‘金谷·思索1号阳光私募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简称：思索1号）未与其他信托计划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谋

求一致行动关系。（2）我方作为思索1号的管理人在信托文件中未对信托计划所

持股票的股东投票权进行特别授权。” 

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函原文如下：“思考投资与上述《问询

函》附件所列的 10个股东：“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思考主板大宗交



易新三板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晨曦趋势 1号基金、台州

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2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7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思考 20 号 A13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思考 20 号 A6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1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2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3全市场策

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5 全市场策略证券

投资基金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我方与上述《问询函》附件所列的其余 6个股东之

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回函原文如下：“我方与上述《问询函》附件

所列的 10 个股东：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晨曦趋势 1 号基金、台州

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2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7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思考 20 号 A13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6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11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2 全市场

策略证券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号 A3全市场策略证券

投资基金、台州思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考 20 号 A15 全市场策略证券投资基

金、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思考主板大宗交易新三板投资基金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我方与上述《问询函》附件所列的其余 6个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注：已收到的上述 15个股东的管理人回函原文中的“贵司”、“贵公司”

均指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指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

司对 15 个股东发出的针对性问询函。 

二、上述 16 个股东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张弢、第二大股东北京维华祥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除关联关系外的其它任何关系 

回复：根据已收到的上述 15 个股东的管理人、公司第一大股东张弢、第二

大股东北京维华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回函，上述 16 个股东与公司第一大股东



张弢、第二大股东北京维华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除关联关系

外的其它任何关系。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最近三个月

内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经公司核查，公司副总经理谢少华于 2016年 11月 9日卖出本公司股

票 14,000 股，目前持股总数量 222,230 股，持股比例 0.24%；公司董事候选人

赵文劼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北京维华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北京维华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三个月内买入过本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买卖方向 当日成交数量(股) 持股总数量(股) 持股总比例 

2016年 10月 26日 买入 62,300 6,896,746 7.50% 

2016年 10月 27日 买入 190,000 7,086,746 7.70% 

2016年 10月 28日 买入 382,300 7,469,046 8.12% 

2016年 10月 31日 买入 21,600 7,490,646 8.14% 

2016 年 11月 2日 买入 218,100 7,708,746 8.38% 

除前述两个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最近三个月内没有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上市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

管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与上述 16个账户存在关联关系或除关联关系

外的其它任何关系 

回复：经公司核查，以及根据已收到的上述 15 个股东的管理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的

回函，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与上述 16 个账户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除关联关系外的其

它任何关系。 

五、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公司近三个月重大事项内幕信息的

保密情况 

回复：经公司核查，公司近三个月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及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